
附件3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生产企业产品质量承诺书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规范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注册登记管理，提高产品质量，确保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安全运行，我厂（公司）郑重承诺：

一、本企业申请将所生产的                       加入云南省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注册登记品牌型号数据库，保证所提交的资料和信息真实无误。

二、本企业申请的产品品牌型号及其主要结构、技术参数等信息与鉴定证书、出厂合格证完全一致。

三、本企业今后如有新产品投放云南市场，将提前向云南省农业厅备案并提供农业机械登记所需要的信息和资料。

四、本企业所提交的材料不实或新产品投放云南市场未及时申报而造成产品无法办理登记的，因此而造成的一切后果及责任由企业自负。

    承诺单位：（签章）

    法人代表：（签章）

年   月  日


